《白山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

白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二〇二五年十一月

	序号
	违法行为
	违反条款
	处罚依据
	相对违法程度
	违法情节

（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，“以下”不包括本数）
	对应处罚标准

（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，“以下”在适用最高罚款额度时包括本数，其它情形不包括本数）
	处罚机关
	备注

	1
	擅自砍伐、移植城市树木。
	《白山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第十六条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、移植城市树木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确需砍伐的，应当依法报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批准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：（一）按照城市规划确需砍伐树木的；（二）发现严重病虫害已无法挽救或者自然枯死的；（三）严重枯朽或者倾斜，妨碍交通或者危及人身、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安全的；（四）树龄已达到更新期的；（五）因其他自然原因需要砍伐或者更新的。经批准移植树木的，应当移植于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确认的城市绿地。
	《白山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第二十四条：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，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，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可以处以树木总价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轻微违法
	擅自砍伐、移植城市阔叶树木胸径20厘米以下；针叶树木胸径10厘米以下，未造成严重后果。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以树木总价格五倍以上七倍以下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
	砍伐、移植补偿和价格认定标准参照《关于制定白山市绿化补偿费标准的通知》白山财税〔2022〕111号。

	
	
	
	
	一般违法
	擅自砍伐、移植城市阔叶树木胸径20厘米以上40厘米以下；针叶树木胸径10厘米以上20厘米以下；造成一定社会影响。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以树木总价格七倍以上九倍以下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
	

	
	
	
	
	严重违法
	擅自砍伐、移植阔叶树木胸径40厘米以上、针叶树木胸径20厘米以上；造成树木死亡、严重破坏城市绿化景观等重大损失，拒不整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。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以树木总价格九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	
	

	2
	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。
	《白山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第十九条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。因城市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的，应当经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同意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。
	《白山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第二十五条：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，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，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返还绿化用地，恢复原状，可以处以每平方米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轻微违法
	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面积在 10 平方米以下，且占用时间较短（不超过 7 天）；损坏轻微的。


	责令限期返还绿化用地，恢复原状，处以每平方米一百元以上一百五十元以下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	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
	

	
	
	
	
	一般违法
	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面积在 10平方米以上50 平方米以下；占用时间较长（7 - 30 天）；损坏较严重的。
	责令限期返还绿化用地，恢复原状，处以每平方米一百五十元以上二百五十元以下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
	

	
	
	
	
	严重违法


	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面积在 50 平方米以上；占用时间超过 30 天；损坏严重，拒不恢复原状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。
	责令限期返还绿化用地，恢复原状，处以每平方米二百五十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；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
	

	3
	未在绿地管理责任单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，并遵守公共绿地和市场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。
	《白山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第二十条：在城市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、服务摊点的，应当在绿地管理责任单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，并遵守公共绿地和市场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。
	《白山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第二十六条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，商业、服务摊点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责任单位管理的，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给予警告，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提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。
	轻微违法
	未在绿地管理责任单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，违法次数2次以下，造成绿地损坏2平方米以下；情节较轻。
	给予警告，可以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。
	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
	

	
	
	
	
	一般违法
	未在绿地管理责任单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,违法次数2次以上5次以下；造成绿地损坏2平方米以上5平方米以下；情节较重。
	处以500元以上800元以下罚款。
	
	

	
	
	
	
	严重违法


	未在绿地管理责任单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,违法次数5次以上；造成绿地损坏5平方米以上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。
	处以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，可以提请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
	
	

	4
	损害城市绿化及其设施：在绿地内取土、焚烧、烧烤、停放车辆、耕种、硬化或者圈占公共绿地。
	《白山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第二十一条：禁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：（四）在绿地内取土、焚烧、烧烤、停放车辆、耕种、硬化或者圈占公共绿地。
	《白山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第二十七条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造成损害的，可以按以下规定处罚：（一）违反第四项规定的，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；上述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轻微违法
	在绿地内取土1立方米以下，焚烧、烧烤、停放车辆、耕种、硬化或者圈占公共绿地，损伤绿地面积1平方米以下，且情节较轻,未造成不良影响的。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，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
	

	
	
	
	
	一般违法
	在绿地内取土1立方米以上3立方米以下；焚烧、烧烤、停放车辆、耕种、硬化或者圈占公共绿地，损伤绿地面积1平方米以上3平方米以下；造成不良影响的。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以500元以上800元以下罚款，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
	

	
	
	
	
	严重违法


	在绿地内取土3立方米以上；焚烧、烧烤、停放车辆、耕种、硬化或者圈占公共绿地，损伤绿地面积3平方米以上；造成严重影响的。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以8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，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
	

	5
	损害城市绿化及其设施：向绿地、树池内倾倒废水、热水和含融雪剂的冰雪或者有毒有害物质。
	《白山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第二十一条：禁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：（五）向绿地、树池内倾倒废水、热水和含融雪剂的冰雪或者有毒有害物质。
	《白山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第二十七条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造成损害的，可以按以下规定处罚：（二）违反第五项规定的，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；上述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轻微违法
	倾倒废水、热水和含融雪剂的冰雪或者有毒有害物质1平方米以下且1处，情节较轻。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500元以上650元以下罚款，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
	

	
	
	
	
	一般违法
	倾倒废水、热水和含融雪剂的冰雪或者有毒有害物质1平方米以上3平方米以下；倾倒废水、热水和含融雪剂的冰雪或者有毒有害物质2处以上5处以下的；造成不良影响的。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以650元以上850元以下罚款，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
	

	
	
	
	
	严重违法


	倾倒废水、热水和含融雪剂的冰雪或者有毒有害物质3平方米以上；倾倒废水、热水和含融雪剂的冰雪或者有毒有害物质5处以上的；造成严重影响的。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以8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，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
	

	6
	损害城市绿化及其设施：剥损树皮，挖掘树根等毁树行为。
	《白山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第二十一条：禁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：（六）剥损树皮，挖掘树根等毁树行为；
	《白山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第二十七条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造成损害的，可以按以下规定处罚：（三）违反第六项规定的，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；造成重大损失的，处以实际损失额的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；上述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轻微违法
	在城市绿地内，剥损树皮，挖掘树根等毁树行为，涉及胸径10厘米以下树木的，剥损或挖掘树根涉及1棵树木，树皮一处且面积0.05平方米以下的，情节较轻。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以3000元以上3500元以下罚款，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
	

	
	
	
	
	一般违法
	在城市绿地内，剥损树皮，挖掘树根等毁树行为，涉及胸径10厘米以上30厘米以下树木的；剥损或挖掘树根涉及1棵树木以上3棵树木以下；树皮累计4处以下或累计面积0.05平方米以上0.2平方米以下的；造成不良影响的。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以3500元以上4500元以下罚款，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
	

	
	
	
	
	严重违法


	在城市绿地内，剥损树皮，挖掘树根等毁树行为，涉及胸径30厘米以上树木的；剥损或挖掘树根涉及3棵树木以上；累计剥损树皮4处以上或累计面积0.2平方米以上的；环剥树皮、导致树木死亡的，造成严重影响的。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以4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，造成重大损失的，处以实际损失额的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；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
	

	7
	损害城市绿化及其设施：损坏树木支架、边石、围栏、花坛等绿化设施。
	《白山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第二十一条：禁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：（七）损坏树木支架、边石、围栏、花坛等绿化设施；
	《白山市城市绿化条例》第二十七条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造成损害的，可以按以下规定处罚：（四）违反第七项规定的，处以实际损失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。上述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轻微违法
	损坏树木支架、边石、围栏、花坛等绿化设施1处的，情节较轻。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实际损失额二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；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
	

	
	
	
	
	一般违法
	损坏树木支架、边石、围栏、花坛等绿化设施2处以上5处以下的；造成不良影响的。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实际损失额三倍以上四倍以下罚款；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
	

	
	
	
	
	严重违法


	损坏树木支架、边石、围栏、花坛等绿化设施5处以上的；造成严重影响的。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实际损失额四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；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	
	


